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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STF 文件第 114 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  

 

 

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小組成員簡介「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  

 

背景  

 

2. 現時，有意經營某些處所的人士 (“申請人” )須取得由消

防處處長 (“處長” )發出的證明書、通知書或許可，證明有關處

所符合所有相關的消防安全規定，不會令處所內的人面對任何不

必要的火警風險，方可獲監管當局發出牌照或同類的文件 (以下

統稱“牌照” )。根據《消防條例》(第 95章 )，只有消防處獲賦予

法定權力就建築物或處所發出消防安全證明書。  

 

3. 為方便營商並善用市場上專業及合資格的人力資源，消防

處建議實施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在該計劃下，註冊消防工程師

將獲准為某些處所的牌照申請人提供消防安全風險評估及發出

證明書的服務。推行此計劃可推動消防工程專業的發展，並將給

予申請人更大彈性。  

 

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下的立法及實施  

 

A. 立法框架  

 

4. 實施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需要立法。就此，保安局分階段

推進相關的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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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制定《 2017年消防 (修訂 )條例》(已在 2017年 3月獲立法

會通過 )，讓保安局可以為該計劃訂立附屬法例 (“新

規例” )，列明計劃的實施細節，為實施該計劃的立法

工作奠下重要基礎；  

 

(i i) 制定新規例，包括《消防 (註冊消防工程師 )規例》，以

列明該計劃的實施細節；  

 

(i ii) 修訂其他法例，包括《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章 )和《消

防處 (報告及證明書 )規例》 (第 95C章 )；及   

 

(iv) 最後，保安局局長將藉憲報公告，指定 2025年 11月 1日

為生效日期，讓《 2017年消防 (修訂 )條例》的相關部分

與上述四項附屬法例一次過於同日生效，使註冊消防

工程師計劃得以在該日實施。  

 

B. 註冊類別  

 
5. 註冊消防工程師將按照不同的業務性質和所需的不同專業

技能劃分成三個類別：  

 

(i) 註冊消防工程師 (風險評估 )會為持牌處所進行消防安

全風險評估和制定消防安全規定；  

 

(i i) 註冊消防工程師 (消防裝置 )會查核持牌處所是否已遵

辦消防安全規定 (有關通風系統者除外 )，並在確定辦

妥後發出消防安全證明書；以及  

 

(i ii) 註冊消防工程師 (通風系統 )會查核持牌處所是否已遵

辦有關通風系統的消防安全規定，並在確定辦妥後發

出消防安全證明書。  

 

6. 申請人可申請註冊成為一個或多個類別的註冊消防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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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規管制度  

 

7. 為確保註冊消防工程師具備相應資格的能力及其提供服務

的質素，從而保障持牌處所的消防安全水平，消防處會從多個層

面規管註冊消防工程師。首先，消防處會訂定一套嚴謹的資歷及

經驗要求，並制定一個註冊機制，以確保只有完全符合資格的人

士才可加入業界。第二，消防處會向註冊消防工程師發出實務守

則以指導其執行職務，並要求他們嚴格遵守。第三，註冊消防工

程師所制定的消防安全規定，必須獲消防處批核，才可發出予牌

照申請人，以及在計劃初期，消防處會對最少 70%由註冊消防工

程師完成發出證明書的處所進行審核檢查。最後，當局亦會訂立

紀律機制，以處理註冊消防工程師懷疑未妥善履行職責的個案。 

 

實施細節  

 

A. 適用的處所及分階段的實施方式  

 

8. 計劃將適用於條例下附表中所載的持牌處所，該等處所包

括須領有牌照或同類證明文件方可營運，並且在申領牌照過程

中，一直由消防處提供消防安全風險評估和發出證明書／符合規

定通知書的服務的處所。為審慎起見，消防處將以分階段方式推

展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讓註冊消防工程師累積經驗和專業知

識，亦可讓消防處檢討計劃的成效，為日後處理其他涉及更高、

更多樣化的潛在消防安全風險持牌處所牌照申請奠下穩紮基礎。 

 

9. 考慮到食物業處所涉及的潛在消防安全風險一般較其他持

牌處所 (如酒店、賓館和院舍等 )為低，而且在持牌處所牌照申請

數量方面，大部分申請涉及食物業處所，因此消防處會於首階段

只在《食物業規例》(第 132X章 )下規管的食物業牌照申請過程實

施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相關的處所類別包括普通食肆、小食食

肆、工廠食堂、食物製造廠 (不論是否只配製烘焙食品者 )及綜合

食物店。消防處會在首階段實施一段時間後進行全面檢討以評估

計劃的成效，並視乎評估結果，考慮把計劃擴展至其他持牌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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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消防處及註冊消防工程師在發牌程序中的角色  

 

10. 在推行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後，消防處仍會維持現有的消

防風險評估和發出證明書的服務，供申請人選擇。食物環境衞生

署 (食環署 )將會修訂相關的食物業牌照申請表格，申請人須在表

格中列明擬選用消防處服務及／或聘用註冊消防工程師，相關部

門會按照申請人的意願作出跟進。  

 

11. 上述消防工程師的角色僅適用於正式牌照及更改獲批准圖

則的申請，這兩者均須由消防處或註冊消防工程師發出消防安全

規定及證書。基於同樣原因，該計劃不會涵蓋暫准牌照、牌照轉

讓及續期的申請。  

 

C. 為推行計劃而重整相關服務的收費架構  

 

12. 現時，新申請食物業牌照申請人使用消防處提供的消防安

全風險評估和發出證明書的服務時，須按照相關法例繳交訂明費

用。詳情如下：  

 

 服務  相關法例  收取費用的部門  

(i) 提供消防安全風險評

估、制定消防安全規

定及就消防裝置發出

消防安全證明書  

《 消 防 處 (報 告

及證明書 )規例》

(第 95C章 ) 

 

消防處  

(i i) 就通風系統發出的消

防安全證明書  

《公眾衞生及市

政 (費用 )規例》

(第 132CJ章 ) 

食 環 署 (包 含 在

牌照費用之內 ) 

 

13. 為配合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首階段的實施，就牌照申請人

為符合《食物業規例》而使用消防處的服務的費用而言，有關決

策局／部門須修訂有關法例重整有關的收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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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  相關法例  負責決策局／

部門  

(i) 將 現 時 一 個 訂 明 費

用，分別為 (a)提供消

防安全風險評估、制

定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及

(b)就 消 防 裝 置 發 出

消防安全證明書的服

務，分拆成兩個費用  

《消防處 (報告及

證明書 )規例》 (第

95C章 ) 

 

保 安 局 / 消 防

處   

(i i) 加入就通風系統發出

的消防安全證明書的

訂明費用  

(i ii) 從相關食物業牌照的

費用中剔除通風證明

書的收費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費用 )規例》(第

132CJ章 ) 

環境及生態局

及食物環境衞

生署  

 

上述的收費架構重整可便利牌照申請人，如在申請牌照的某階

段選擇消防處的服務，只需要支付該項服務的費用。  

 

D. 對食物業界的好處  

 

14. 該計劃將為市場提供一個額外的選擇，而聘請註冊消防工

程師與否是牌照申請人的商業決策，註冊消防工程師的收費亦會

由市場供求決定。  

 

15. 雖然預期註冊消防工程師收取的費用會高於第 95C章規定

的費用，但對於一些更看重獲取牌照的效率而非成本的申請人來

說，聘請註冊消防工程師可能仍然具有吸引力。按現時的服務承

諾，消防處在收到食環署的轉介後，處理牌照申請需要最長 37天，

其中包括進行消防安全風險評估和制定消防安全規定的 20天，以

及進行合規檢查和發出消防安全證書的 17天。然而，預計註冊消

防工程師總共需要約 8天的時間，當中包括前者的 5天和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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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因此，考慮到節省時間的因素，以及提供服務時的更大靈

活性，計劃將對申請人有利，為食物業界提供便利。  

 

未來路向  

 

16. 請工作小組成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並提出意見。  

 

 

消防處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25 年 8 月  

 


